
2020 年反洗钱监管持续加码 罚款金额累计约 6.28 亿元 

 

在刚过去的 2020 年里，反洗钱工作力度不断加强。 

据中国人民银行（以下称“央行”）官网公示的信息，2020 全年，央行及其

分支机构共对 417 家反洗钱义务机构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反洗钱行政处罚，罚单

共计 733 笔，罚款金额累计约 6.28 亿元，其中机构罚款金额约 6.08 亿元，个人

罚款金额约 0.2 亿元。  

与 2019 年相比，2020 年反洗钱罚单总笔数上升近 25%，“双罚”（机构处

罚+个人处罚）占比由 91%提高至 98%。2020 年罚款总金额约为 2019 年的 3 倍。 

 大额罚单、“双罚”成为常态  

从罚单数额来看，2020 年大额罚单数量激增。2020 年共有 20 笔处罚金额超

500 万元的大额罚单，约为 2019 年的 7 倍。其中，有 10 笔罚单金额超千万元，

处罚对象主要为银行类金融机构（国有大型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农村商

业银行）和支付机构。 

 同时，“双罚制”比例高达 98.18%。据统计显示，2020 年被处罚的 417 家

义务机构及相关责任人中，超过 405 家机构遭遇“双罚”（机构处罚+个人处罚），

比率高达 98%，个人处罚金额最高达到 71.3 万（15 人）。 

 处罚对象涵盖总分支机构，除了涉及高级管理层、反洗钱主管领导、机构负

责人，还涉及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运营管理部、会计结算部等相关负责人

以及总审计师。此外，业务部门作为反洗钱第一道防线，因反洗钱工作不到位，

业务部门负责人、客户经理等个人处罚罚单频出。 

 大额罚单集中于银行与支付机构 

 据统计，2020 年反洗钱行政处罚主要涉及银行、支付机构、证券和保险四

类机构。除保险机构外，其他类型机构的处罚金额、罚单笔数均有所上升。 

 从罚单数量与处罚金额来看，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处罚情况仍是最为严重。各

地央行分支机构 2020 年开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罚单共计 598 笔，占总罚单笔数

的 82%；处罚金额约 3.3 亿元，占总处罚金额的 52%。 



 此外，因多笔大额罚单（含一笔超 6000 万罚单，以及一笔过亿的罚单），

2020 年支付机构处罚总金额激增，成为第二大受罚主体，处罚总金额高达 2.63

亿元，为去年的 8 倍；处罚金额占比为 42%，略低于银行类金融机构。 

 客户身份识别仍为首要处罚原因 

 需要注意的是，除典型的违规行为以外，在一张处罚金额超千万的银行机构

罚单中，处罚原因包括“违反反洗钱管理规定，泄露客户信息”。此外，支付机

构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问题依旧突出，具体包括未严格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，

存在资料不实商户，以及未按规定保存预付卡业务商户资料等。 

从罚单数和罚款金额来看，2020 年的违规行为排在前三的是“客户身份识

别”“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”“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

务”。 

 “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”为首要处罚原因，共涉及 547 笔罚单，

合计涉及处罚金额约 4.3 亿元；其次是“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可疑交易

报告”，共涉及 225 笔罚单，合计涉及处罚金额约 3.2 亿元。 

 在 2020 年的 733 笔罚单中，195 笔处罚是对多项违规行为进行综合处罚，

538 笔处罚是对单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。 

 强化反洗钱全方位监管 

 当前，反洗钱相关法规修订工作正加快推进，反洗钱监管机制正在不断完

善。从趋势来看，风险管理工作逐步从“规则为本”向“风险为本”转变。 

  

2020 年 10 月 25 日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根据 2019 年实施的《互联网金融

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发布了《网络小额贷款从业

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指引》，引导从业机构执行监管规定，明确了开展

反洗钱应当遵循的一些操作性规范。 

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央行发布了《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

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此次《修订草案》包括

总则、反洗钱内控和风险管理、反洗钱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共 5 章 40

条。主要内容包括新增金融机构反洗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要求、完善监管

对象范围、完善反洗钱监管措施和手段等方面。 



 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，反洗钱的传统工作模式也变得多样化。在多重

困难下，《反洗钱法》修订也在稳步推进。相关监管办法的制订进一步反映了 2021

年监管动向和工作思路，显示出监管立志于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和机构反洗钱

工作水平的努力与决心。 

 随着监管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各项监管评估要求，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

主管合伙人梁国威等人建议，金融机构要重视反洗钱数据治理工作、完善客户尽

职调查机制、搭建定制化机构洗钱风险评估体系。针对识别出的固有风险，开展

相对应的控制措施有效性评估，确保真正发现风险管理漏洞，并及时完善控制措

施，实现从“规则为本”向“风险为本”转变。 

（来源：中国银行保险报。转引自：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。网址：

http://www.ccamls.org/newsdetail.php?did=39149。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2 日。访问时间：2021

年 1 月 20 日 15：40。） 


